关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意见征求稿）》起草必要性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在科技类校外培训领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预付式消费作为市场上一种消费行为，对便利支付、促进消费、繁荣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部分商家将其作为扩张经营的筹资手段，具有预付式消费履约风险；有的商家因服务质量下降，甚至闭店破产等，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消费环境和市场秩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为加强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预付式消费市场秩序，2021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二、《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意见征求稿）》起草总体思路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教监管〔2022〕4号）、《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68号）、《北京市科技类校外培训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京科发〔2023〕10号）等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保障预收费资金安全和学员合法权益，研究制定《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
三、《北京市石景山区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作方案（试行）（意见征求稿）》主要任务
《方案》共计17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晰监管范围。面向中小学生（含3至6岁儿童）且采取预收费方式经营的所有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均要接受监管。
二是明确资金监管平台、存管和支取要求。培训机构应在石景山区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上完成企业注册、经营信息备案、绑定存管账户、按行业示范合同发卡等工作，通过平台或与平台数据对接的售卡平台进行售卡，并按规定接受资金存管；机构可以选择“一课一结”或“一月一结”的存管资金支取方式。工作要求参照市级管理办法，结合石景山实际制定。
三是加强收费管理。机构收费时段不得早于培训开始前一个月时间，不得长于场地租赁期限，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超过5000元等要求。
[bookmark: _GoBack]四是加强信息管理。机构应提供培训服务费使用情况、培训服务消费记录、余额等信息查询服务，应公示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价格或者计价方法）、退费办法等信息；提出了保护学员信息安全的要求。
五是明确管理职责。确定了各主管部门在预收费管理的不同管理职责；要求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明确协同监管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明确存管银行的责任。区金融办负责协调区内金融机构；区市场监管局负责规范运营；区教委负责统筹区级“双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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